
教育学部关于本科生班级建制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本科生班级管理，指导各班委会、团支部组建， 

明确学生干部职责，丰富班级活动，开展相关考评，本着兼顾规范性与灵活性， 

兼顾管理与服务的原则，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本办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班委会定义、班委会建制、班级活动管理办

法、 

执行本管理办法，以期各班级团结友爱、管理有序、积极向上，各学生干部

服务同学、认真负责、热心热情，各同学全面发展、学有优长、生活愉快，各考 

核公平、公正、公开。 

 

 

 

第二章 班委会定义 

班级委员会是班级学生委员会的简称。是学校、院系、教务处、学生工作

办公室以及班主任开展班级管理工作的助手。 

班委会由班长领导下的学习委员、文艺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雪绒花

使者组成，主要负责管理班级日常事务、开展班级活动、传达学校学部的各项通

知以及配合团 

支部的各项工作。 



第三章 班委会建制 

 
第一条 班委会人员构成 

 

教育学部各班级班委会设如下职位：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文艺委员， 

体育委员、生活委员。班委会各职位人数根据班级人数决定，具体如下： 

每班设班长1名、副班长1名，学习委员1名、文艺委员1名、体育委员1名、

生活委员1名，雪绒花使者2名（原则上女生一名；男生一名）。 

 
 

第二条 班长工作职责 

 

（一）按学校规定，以身作则，对班级事务负有全面责任； 
 

（二）统筹班委会其他成员，结合本班具体情况，组织讨论并安排本班工作； 

 

（三）召开班会，督促、检查并协助班级其他班委开展工作，及时向班主任

汇报工作； 

（四）了解掌握本班同学的思想、学习、工作及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或向有关人员反映； 

（五）积极动员本班同学参加学校、学部开展的各项活动，认真完成学部安

排的班级工作； 

（六）协助学部做好各项评奖评优工作，并做好本班奖助学金情况统计； 



（七）每学期末对班级工作进行总结； 

 

（八）配合本班团支书做好本班团支部的工作； 
 

（九）完成学校、学部及班主任交给的其他任务。 

 

 

第三条 副班长工作职责 

 

（一）协助班长，班长不在时，代理班长的工作； 
 

（二）协助班长做好学部安排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消息通知、数据统计工作； 

 

（三）协助其他班委举办活动； 

 
（四）与团支部保持密切联系，使班委会与团支部能够相互配合，更好地完

成工作。 

 
第四条 学习委员工作职责 

 

（一）负责与全班同学学习有关的具体工作，促进班级形成良好学风； 
 

（二）及时与教务处沟通，传达相关教务信息，每学期协助同学顺利选课； 

 

（三）搭建老师与同学沟通的平台，把任课教师对同学的要求及时传达给本

班同学，把同学对课程教学及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给任课

教师或有关部门； 

（四）根据同学求知、成才的需要，组织开展班级学习竞赛、读书活动，适

时举办学习经验交流会和知识讲座等； 

（五）关注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及时进行沟通交流，组织开展互帮互学活动。 



第五条 文艺委员工作职责 

 

（一）组织举办演讲会、诗歌朗诵会、联欢会、文艺晚会等文娱活动； 
 

（二）组织全班同学积极参加课余文娱活动； 

（三）动员班级同学参加 129 合唱比赛、服饰大赛、元旦晚会以及毕业生

晚会； 

（四）协助其他班委策划并举办各大型活动。 
 

 
 

第六条 体育委员工作职责 

 

（一）向全班同学传达体育课老师的要求，及时向体育课老师反映同学们的

意见和建议； 

（二）组织和发动同学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三）动员及组织班级同学参加校运动会和学校举办的各项体育比赛； 

 

（四）负责通知全班体育健康测试的时间、项目以及补测等信息； 

 

（五）协助其他班委组织各项活动。 

 

第七条 生活委员工作职责 

 

（一）解决同学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学校有关部门保持联系，及时反映

同学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意见和要求； 

（二）保管本班信箱钥匙，及时取回并发放信件； 

 

（三）保管本班班费，详细做好收支记录，定期在本班公示； 
 

（四）负责各种卫生评比活动以及每次班级活动会场的卫生工作。 

 

 

第八条 雪绒花使者工作职责 

 

（一）链接班主任老师和广大的同学，帮助老师了解同学们的近况，以及



进行适当的危机干预； 

（二）接受心理咨询中心的“雪绒花大讲堂”的培训，增加心理专业知识

的了解，在课程结束后，所有合格的学员被颁发“雪绒花使者”证

书，进而不断组织开展班级的心理帮扶工作； 

（三）主动学习心理知识，积极开展班级活动，热情服务班级同学； 

（四）协助其他班委策划并举办各大型活动。 



第四章 班级活动 

第一条 班级活动的种类 
 

教育学部本科各班级活动分为规定活动、主题班会与特色活动。其中规定活

动由班委依据规定的内容和次数开展，要求全员参加并签到；主题班会依据学部 

规定，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主题不限，要求全员参加；特色活动由班级自定内

容与次数，班级同学可自由选择参与。 

（一） 规定活动 

 

1.班委会选举 

 

班委会选举会是每学年初各班级选举班委会及团支部组成成员的大会，由班

主任宣布班委会及团支部建制（班委会建制详见第二章，团支部建制详见团支部 

章程），有竞选意向的同学通过演讲进行竞选，通过全体投票、公开唱票的过程

选举决定班委会及团支部成员并当场宣布竞选结果。 

本活动每学年举办一次，非新生班级可将上一学年班委述职与本学年班委选

举合并。要求全员参加。 

2.班委述职会 

 

班委述职会是每学年末举办的述职交流大会，班委会及团支部全体成员依次

向全班同学进行述职，汇报本学年工作，使同学对班委工作进行了解与监督，并 

在会上对所有班委进行评价，公开评价结果，并将评价结果纳入综合测评考核体

系。 

本活动每学年举办一次，非新生班级可将上一学年班委述职与本学年班委选

举合并，但必须在上一学年综合测评开始前完成。要求全员参加。 



（二）主题班会 

 

1. 新学期起航班会 

 

新学期起航班会是每学期初举办的第一次全体班会。会上总结上学期的生活、

学习情况并进行反思，提出新学期的发展目标与规划。对于刚进入校园的大一新 

生，可以组织大家相互介绍，相互认识等。对于其他年级的学生，可以分享暑期

经历等。 

本活动每学期举办一次，要求全员参加。 

 

2. 自选主题班会 

 

教育学部每学期提供六个班会主题，其中“新学期起航”班会要求所有班级

必须开展，各班每学期从余下五个题目中至少自选一个开展。 

（三）特色活动 

 
各班级根据自身情况开展特色活动，次数不限，主题不限，例如文艺联欢会、

男生节、女生节等等。 

主题班会、特色活动的举办频率视班级具体情况而定，每学期至少举办一次， 

要求全员每学期至少参加一次。 

 

 
第二条 班级活动的流程 

 

各班级应按照班级活动种类（详见本办法第四章第一条）的要求开展各类活

动，由班委会内部讨论并达成一致后，安排相关班委进行策划、审批、组织及开 

展工作。具体活动流程如下： 

 
（一）策划及审批 



各班班委会讨论并达成一致后，安排相关班委到学部网站下载专区下载策划

书模板，起草策划。同时下载学生集体活动流程控制表及学生活动物品购置单， 

填写完毕后与策划书一起交至英东楼 247 钱鹤鹏老师处审批。 

 

（二）开展活动 

 
策划审批通过后，根据活动需要进行宣传动员、安排相关班委借教室、购买

物资、组织开展活动。 

注：购买物资时必须严格按照学部网站规章制度部分，学生活动经费报销办

法（修改版 5）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购买，否则不予报销。 

（三）活动总结 

 
活动结束后，相关班委到学部网站下载专区下载学生活动总结模板，撰写活

动总结及新闻稿，将策划书、流程控制表、物品购置单、活动总结交至学生工作 

办公室相关负责老师处。 

 

 

 

第三条 班级经费 
 

（一）活动经费 

 

学部每学期为各班提供 20 元/人的人均活动经费，各班必须依据学部有关规

定和流程申请报销活动经费 

（二）班费 

 

各班可根据实际情况收集班费，班费由生活委员统一管理，全班同学可随时

对班费收支情况要求审查。 



（三）经费监督 

 

班级组织大型活动后要向全班公开支出细则及收据凭证，每学期结束时生活

委员需打印出本学期班费收支情况，交全班同学及班主任审查。 

（四）报销及发票具体事项 

 
1. 所有活动审批通过方可举办，提前未提交策划及通过审批的，活动经费不予

报销。 

2. 在审批策划时应向财务老师详细询问相关物资的开发票事宜，未经询问擅自

开具的发票不予报销。 

3. 发票必须与实际购买物资相匹配，不允许凑发票。 
 

4. 一切能在商贸中心购买的物资发票将不予以报销。 

 

5. 不能在商贸中心购买的物资发票，需尽量齐全。每一明细的证明尽量使用原

发票。若无发票，则保留其他相关原始凭证。 

6. 予以报销的发票包括： 

 
1) 地铁票/公交充值发票； 

 

2) 景区门票； 

 

3) 快递； 

 
4) 打印复印费：注意印章，必须是图文印刷公司等，能在点睛制作和英东楼

签单的不予以报销； 

5) 图书：在实体店购买的图书可以不开明细，网购图书必须开具明细单（考 
 

试类图书，如四六级、托福雅思不予报销）； 

 

6) 火车票：只有暑期社会实践等真正调研活动才能用，且五一、十一、 春

节期间的火车票纵向上的不能报销； 



7) 办公用品：实体店与网购都必须开具明细单。 
 

7. 发票注意事项： 

 

1) 抬头只能为“北京师范大学”六字，内容可为办公用品、图书等； 
 

2) 发票最后四位不可连号； 

 
3) 多张大金额发票日期不可相同； 

 

4) 发票不可超过 800 元，物品单价不得超过 500 元； 

 

5) 仅当年正规发票有效（发票可使用到次年三月）； 

 

6) 字迹清晰。 

 

8. 发票签字说明： 
 

1) 每张发票须有三位同学签名，一为实际经手人，一为活动负责人，一为

活动参与人； 

2) 签字位置：竖条发票须签在发票中下方；横条发票须签在发票背面的左

下角； 

3) 签字需付相应责任，不可代签。 

 

 
 

第五章 考评体系 

第一条 班委考评体系 
 

班委考评在每学年末班委述职会时进行，采用不记名投票进行满意度评价。 
 

（一）评价方式 

 
每学年末班委述职之后，班长将打印好的评价表下发至所有同学手中，填写

完毕后收回，随机选出 3 名同学现场唱票计票，全班同学现场监督，根据投票结 

果计算满意度。 



（二）评价体系 

 

1. 评价表形式（后附） 

 

评价表需列出所有班委职务及姓名（包括团支部成员），每位班委下面设“满

意、一般、不满意”三个等级。 

2. 满意度计算公式 

 

某班委满意度=（2A+B）/2C 

 

其中 A=评价中“满意”数量、B=评价中“一般”数量、C=总参评人数 
 

（三）班委考核纳入综合测评考核体系 

 
以本年级中所有班委满意度中最高者为标准量，班委满意度与标准量间差值 

不超过 20%者得到全部加分，满意度与标准量间差值超过 20%者得到加分的 80%， 

差值超过 40%者得到加分的 60%，差值超过 60%者得到加分的 40%，差值超过

80%者得到加分的 20%。 

注：参评人数不得少于总人数的 80% 

 

 
 

第二条 个人考核体系 
 

（一）衡量标准 

 

个人考核以活动参与次数为衡量标准。 

 

（二）具体考核方式 

 

个人考核纳入综合测评考核体系，具体方式如下：在要求全员参与的活动中 
 

（详见第四章第一条班级活动种类及团支部制度汇编中对于活动的要求），参与 

达到 80%以上即可加满 0.8 分；达到 60%，加 0.6 分；达到 40%，加 0.4 分； 

达到20%，加 0.2 分，低于 20%则不加分，班级自主组织的特色活动不做要求。 



 
 

第六章 附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日制本科学生班级。 

第二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 

第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与本管理办法不符的原相关惯例与办法同时

废止。 

  



 

附： 

1. 班委评价表 
 

 
2. 班委评价结果表 

 

 
 

班委评价结果表 

姓名 班委甲 班委乙 班委丙 

评价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计票区 

         

总计 
         

 


